特别提醒：
1．论文写作基本要求：选题合理，格式规范，正文字数（从正文第一部分到结论部分）不少于10000字，参考文献不能少于10篇（近三年文献）；终稿平台查重低于20%（含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论文查重次数共3次，初稿1次，二稿1次，终稿2次。终稿查重率超过20%，论文写作成绩为不及格。
3．2025年春季学期已进行论文选题但未完成写作的同学，需在2025秋季论文写作期间继续完成写作，论文写作按2025年秋季学期论文要求执行。
4．论文写作成绩优或良的学生才具备申请答辩的资格，且仅有一次答辩机会，论文写作成绩及格和不及格的学生不具备申请答辩的资格。
5．论文成绩不及格或两次论文选题后均未完成写作的同学，在平台论文操作模块点击“复核”按钮直接提交终稿稿件并查重（查重率不高于20%），复核论文写作按2025年秋季学期论文要求执行。具体安排以学院发布的论文复核通知为准。
论文咨询电话：  010-89739631
